
單位名稱：學生事務處軍訓組                         電話:05-2717373 

關懷校外賃居訪視學生流程圖 

徵詢房東及學生同意及配合 

會同轄區警、

消人員(有消防

安全等顧慮時) 
訪視人員編組 

班級導師、院教官(輔導

員)、國際處、學輔中心 

(協同訪視編組) 

排定訪視優先順序

(路線、對象) 

訪視注意事項 

1. 不影響學生起居作息 

2. 拍照時須經房東及同

學同意 

3. 避免與異性同學單獨

訪談。 

4. 三人以上同行，由異

性互相搭配 

訪視結果處理 

 

建立完整資料庫 

(路線) 

安排順暢有效

率路線 

特殊狀況 

1. 聯繫家長，房東協調 

2. 會同相關單位協調處理 

3. 記錄並陳閱學務長批示 

(對象) 

1. 第一次校外賃居學生 

2. 導師建議名單 

3. 曾發生過賃居糾紛學

生。 

4. 缺曠課頻繁學生。 

一般狀況 

1. 紀錄備查 

2. 每季(每月)陳閱學務

長批示 


